


獲選資格 說明 

培育2016里約 

奧運選手 

依據本會1月及7月公告之全

國排名,單打前4、雙打前4

名之男女選手,共計16名 

1.單雙打排名擇優錄取,如單雙打同

時錄取,依1月公告之世界排名為錄

取依據. 

2.需接受國家代表隊徵召 

2015世大運 

培訓隊選手 

獲2016世大運培訓隊選手,

男女各7名,共計14名 

1.需2015世大運參賽接受徵召始可

領取本計畫所有經費補助 

2.如同時錄取優秀選手及世大運培

訓隊選手,可擇優錄取. 

3. 需接受國家代表隊徵召 

國際賽事 

獲奬補助 

符合上述資格,且年滿26歲

以下之選手可申請國際賽事

獲奬補助 

1.需先請領完上述補助經費後始得

請領本項補助 

2.本會舉辦之國際職業賽事不在此

補助範圍內 

3.需接受國家代表隊徵召 

一、培育優秀運動選手計畫_資格 



獲選資格 說明 

14歲組 
依據本會1月及7月公告之14歲組

排名前3名之男女選手,共計6名 
1.不同歲組重覆錄取者,以本

歲組為錄取依據,該歲組不

足者依序遞補 

2.需接受國家代表隊徵召 

3.需參加國內集訓（8/16-

8/30) 

16歲組 
依據本會1月及7月公告之16歲組

排名前3名之男女選手,共計6名 

18歲組 
依據本會1月及7月公告之18歲組

排名前3名之男女選手,共計6名 

二、培育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_資格 



三、培育優秀運動選手_核銷項目 
項目 需備單據 說明 

1.機票款 

賽事籤表/ 

參賽紀錄 

1.需有參賽事實之籤表 

2.需彙整填寫教育部體育署參賽紀錄表格 

旅行社代收轉付/ 

網路訂票證明 
經濟艙為限,如搭乘商務艙,需請旅行社提供經濟艙報價始得申請 

電子機票 

行程需與登機證相同, 如有更改時間需備註更改原因,如有更改行程,需請旅行社提供

更新版本。 

如於網路訂票, 亦請提供更改資料。 

登機證 

選手需保留往返登機證明，遺失者，可向航空公司申請開立搭機證明，始可申請。 

如遺失其中一段登機證者，需請旅行社開立單段的報價，否則將以半價計算補助額

度。 

2.教練及

防護員費 

   

教練證(護照影本)／ 

防護員證 

1.年度上限２萬美金(如只有一階段補助,則僅得申請1萬美金) 

2.本籍教練一定要附教練證，外籍教練則可以護照影本提出 

教練費/防護員費用簽收單 
1.需說明費用支付期間, 薪資計算方式 

2.外籍教練/防護員費,以出國前一天匯率計算 

訓練績效報告 需填寫教育部體育署”訓練績效報告”表 

3.膳宿費 
住宿費收據 

膳食費收據 

1.限選手本人住宿及膳食單據 

2.需依「中央各機關派員赴國外各地區（城市）出差人員日支生活費標準」請領 (每

日限額) 

3.如住大會指定飯店且每日費用超過上述限額者,可提出賽事資訊證明申請, 未提出

者, 均依上述辦法審核。 



四、培育具潛力運動選手_核銷項目 
項目 需備單據 說明 

1.機票款 

賽事籤表 需有參賽之事實 

旅行社代收轉付/ 

網路訂票證明 
經濟艙為限,如搭乘商務艙,需請旅行社提供經濟艙報價始得申請 

電子機票 

行程需與登機證相同, 如有更改時間需備註更改原因,如有更改行程,需

請旅行社提供更新版本。 

如於網路訂票, 亦請提供更改資料。 

登機證 

選手需保留往返登機證明，遺失者，可向航空公司申請開立搭機證明，

始可申請。 

如遺失其中一段登機證者，需請旅行社開立單段的報價，否則將以半

價計算補助額度。 

2.交通費 
國(內)外參賽搭乘大眾

交通工具證明 

1.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為限 

2.需保留搭乘單據,國外之單據請說明交通工具種類及幣別 

3.膳宿費 
住宿費收據 

膳食費收據 

1.限選手本人住宿及膳食單據 

2.需依「中央各機關派員赴國外各地區（城市）出差人員日支生活費

標準」請領 (每日限額) 

3.如住大會指定飯店且每日費用超過上述限額者,可提出賽事資訊證明

申請, 未提出者, 均依上述辦法審核。 

4.其他 
簽證費/保險費/報名費 

穿線費單據正本 
需附賽事籤表,並附上前列相關單據正本。 



2015年度核銷項目 - 參賽經費補助 

依據本會公告1月及7月青少年14、16及18歲組排名前三名者： 

1. 交通費： ◎ 機票款(限經濟艙) 

 ◎ 大眾交通工具 

2. 膳宿費 - 依據中央各機關派員赴國外各區出差人員日支生活費標準。 

3. 參賽期間保險費、簽證費、報名費、 穿線費。 

4. 14歲組不限國內、外賽事，均可申請。 

5. 16、18歲組，僅限申請參加國際級賽事。 

(不含我國舉辦之國際賽事) 



選手申請經費流程說明 

收集單據 

分類彙總 

寄至協會 

單據審查 

符合者提

報體育署 

不符規定

單據剔除 

初審通過

後核撥50% 

經費 

單據複審 

不符規定

單據剔除 

複審通過

後匯入核結

餘款 

單據 

彙總 

協會 

初審 

體育署 

複審 

第一期款 

50% 

餘款 

核撥 



參賽籤表 

備註：請於個人名字上使用螢光筆註記 



參賽紀錄及成績紀錄 

備註：本次經費申請之所有參賽資訊及成績紀錄 



匯率表 

1. 至台灣銀行查詢歷史匯率網站 (http://rate.bot.com.tw) 查詢
並列印出所赴參賽國之歷史匯率表以供換算。 

2. 以“出發前一天”之匯率為依據使用「即期賣出」匯率計算。 

3. 如有水單可依據出發時之水單上匯率計算。 



匯率表 

當台灣銀行查詢歷史匯率網

站無法查詢到匯率的國家，

請至 XE CURRENCY 

(http://www.xe.com) 查詢

歷史匯率。 

http://www.xe.com/


交通費請款條件 

※ 機票款 

1.附上 1) 旅行業代收轉付、2) 電子機票、3) 登機證 (如登機證遺

失，請向旅行社/航空公司申請搭機證明)，缺一不可。 

2.每一段航班皆需有登機證、行程及時間都需與電子機票吻合，如

無法取得更正後的電子機票，需附說明並簽名。  

※ 大眾交通工具款 

1.國內賽事需附上「大眾運輸乘車票卷」 (如：高鐵、台鐵、客運) 

1) 計程車車資證明、2) 加油單據，無法請款。 

2.票劵上金額及日期請勿任意塗改。 



機票款 - 旅行業代收轉付 

 



機票款 - 電子機票 

1. 如登機證遺失，請向旅行社/航空

公司申請搭機證明。 

2. 每一段航班皆需有登機證，行程

及時間都需與電子機票吻合，如

無法取得更正後的電子機票，需

附說明並簽名。 

3. 限經濟艙。 

4. 非本國文字之支出憑證，需擇要

譯註本國文字。 



機票款 - 登機證 

1. 按照航班順序排列黏貼在「交通

費核銷表」上。 

2. 註明： 1)機票款、 2)金額、 3)非

本國文字之支出憑證，需譯註本

國文字。 



大眾交通工具：乘車票卷 

※ 台幣交通費 

1. 按照 1)日期、2)往返順序黏貼於「交通

費核銷表」上。 

2. 同一站賽事期間之交通費不需分日期，

可依照票面金額上加總即可。 

3. 如於賽事期間往返多次，需註明原因。 



大眾交通工具：乘車票券 

※ 外幣交通費 

1. 按照 1)日期、2)往返順序黏貼於「交通

費核銷表」上。 

2. 同一站賽事期間之交通費不需分日期，

可依照票面外幣金額上加總即可，無需

換算成台幣。 

3. 非本國文字之支出憑證，需譯註本國文

字。 

4. 如於賽事期間往返多次，需註明原因。 



住宿費請款條件 
1. 將旅館、飯店的收據或明細黏貼在

「住宿費核銷表」上，依收據金額加

總即可，如住國外旅館或飯店請直接

填寫外幣加總金額(需註明幣別)。 

2. 註明 1)住宿日期、2)天數，並算出每

晚的住宿金額，如住宿地點不同請分

開計算。 

3. 非本國文字之支出憑證，需譯註本國

文字，例：住房費、膳食費。 

4. 每日有規定膳宿限額，如為大會指定

飯店，可依大會提報之價格補助，但

需附賽會資訊以供證明。 



膳食費請款條件 

1. 將每日的發票或收據按日期分開來黏

貼在「膳食費用核銷表」上。 

2. 一張紙貼一天份，如不夠貼請自行列

印。 

3. 消費明細聯請務必妥善留存。 

4. 請自行加總當天總額，如外幣金額不

需換算匯率(請註明幣別)。 

5. 感熱式發票容易褪色，請務必影印備

份，如金額無法辨認將無法請款。 

6. 外文單據需以中文說明購買明細。 



常見問題 



常見退件單據 

體育署主計對於單據審核相當嚴格，紅色標籤處皆為退件資料．文件往返將造成所有

選手經費補助款項的延遲核撥。 



1. 同一天出現在高雄，台北及基隆？ 

2. 感應式發票，只出現消費金額，但未附明細表。 

不合理的單據 



同一天、 幾乎同一時間點，出現多張膳食發票? 

不合理的單據 



曾被退回 

之不合規定單據 

 

服飾、包包、免稅商店紀念

品、運動用品店商品、冰

箱、計程車資、加油發票 



收據應有以下三要件：1) 發票章、2) 負責人章、3) 買受人及統編 



   所有核銷單據請確實準備完備，超過規定限額或不符合

補助項目之單據，不會另行退還。 

   建議提出的單據可多於年度可銷的額度，以免部份單據

不符規定被刪除後，可以有替補的空間。 

   請選手依據體育署核銷規定辦理，並依前述流程製作，

如未備妥相關資料，一律退件或另請補件，如此將影響請

款流程，也將影響選手權益，敬請配合。 

注意! 


